关于组织申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2019年度课题的通知

各相关学院、部门：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简称大运河院）2019年度课题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宗旨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2019年度课题的设立，旨在通过项目组织学术力量、推动研究，积极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二、总体要求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领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文件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坚持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并重。
三、申报资格
申报者应为各类机关、高校、党校、社科院和其他科研单位研究人员，并具备下列资格：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遵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专项课题相关管理规定；具有相应的研究能力和丰富的研究经验，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社会责任感强，学风优良；有充分的资料和时间条件，能保证课题研究顺利推进并按时完成。
各类大运河院课题申请者上一年度院内课题必须结项，且鉴定为合格以上。重大课题、重点课题申请者应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后期资助课题必须已有相应的前期研究成果。
2.每位申报者只能申报一个项目；课题组成员须征得本人同意并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违规申报。
四、立项结项
1.课题指南中每一个选题原则上只立项一项课题。
2.课题指南中“大运河（淮扬、中原、吴越）文化高地建设路径研究”一项拟以重大级别立项，除重大选题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2019年度课题指南》特别注明级别的选题外，申报者可自行填写申报级别。资助额度分别为：重大项目10万元，重点项目5万元，一般项目3万元。
3.重大课题根据研究进展可跨年度实施；重点课题原则上应在一年内完成；一般课题原则上6个月内完成。课题完成时间从立项通知书批准之日起算。
4.课题结项的具体要求，按照《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课题结项细则》执行。
五、申报须知
1.本次申报须按照《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课题申请书》规定的内容和要求填写申报材料；《申请书》文本要简洁、规范、清晰，不加附件。
2.申报课题名称建议与选题保持一致，允许有一定的调整，自选课题自行申报选题与研究内容。
3.《申请书》一律用计算机填写，2019年5月24日前将纸质版《申请书》一式3份报送至人文社科处，电子版发送至skc@yzu.edu.cn，逾期不予受理。
4.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对《申请书》进行资格审查，并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提出建议立项课题名单。
5.建议立项课题名单由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审核，并公示7天。公示期满，对无异议者下达立项通知书。
联系人：禹良琴，联系电话：8797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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